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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成員以及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社會工作主任

1(策劃及統籌 )黃嘉麗女士出席會議。主席表示席上不少成員為是次撥款申請的

申請團體執事，須在會議開始前申報利益。為避免利益衝突，委員作出利益申

報後，不得參與表決有關團體的撥款申請，但可留在席上旁聽，並在有需要時

作出補充。  

2.  秘書表示早前以電郵向成員傳閱第四次會議簡錄，惟其中會議舉行的時間

須作修訂，由下午十時改為上午十時。經以上修訂後的第四次會議簡錄獲成員

一致通過。  

初步審議 2014 至 2015 財政年度九龍城區議會第二輪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

團、志願機構及社區團體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申請 (附件甲及乙 ) 

3.  主席請成員留意是否與申請團體有所聯繫，並於討論前申報利益，以示公

允。  

4.  成員就下列項目申報利益﹕  

成員  申請團體名稱  職位  

鄭利明議員  何文田社區發展動力  主席  

潘國華議員  偉恆昌之友  幹事  

李蓮議員  
九龍城區婦女協進會  副理事長  

愛民邨居民聯會  會長  

5.  秘書介紹文件。秘書處於 2014 年 4 月發出邀請信，邀請互助委員會 (下文簡

稱「互委會」 )、業主立案法團 (下文簡稱「法團」 )、志願機構及社區團體參與

本年度第二輪的社區參與計劃。有關申請於 2014 年 6 月 9 日截止，秘書處共接

獲 121 宗申請，申請總額達 1,819,097 元。九龍城區議會共撥出 1,600,000 元予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下文簡稱「社建會」)，資助團體舉辦社區參與活動，

而第一輪的社區參與計劃已撥出 957,028 元，現餘下 642,972 元予第二輪的社區

參與計劃申請團體。由於申請踴躍，主席已於 2014 年 6 月 19 日為有關申請進

行抽籤，並邀請成員及申請團體蒞臨監察抽籤過程。抽籤結果已載於附件甲。

秘書處已按抽籤次序審視有關資助申請，並將首 51 宗申請的詳情臚列於附件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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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員先原則上通過附件乙中全部共 45 宗旅行 /茶敍活動申請，惟最終是否批

出全部申請需視乎實際金額，並於下次社建會再作審批。  

7.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3 莊璧如女士介紹附件乙所載的 6 宗非

旅行／茶敍活動的資助申請。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冬日節 2014 

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3 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活動擬假九龍仔

公園游泳池舉行，其申請撥款額為 28,652 元。經秘書處審核及諮詢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文署」 )意見後，建議撥款額為 24,652 元。  

9.  成員查詢區議會對便餐的資助上限。  

10.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若活動持續 3 小時或以上，每名參加者

最多可獲區議會資助便餐支出 65 元。  

11.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敬老粵劇名曲「折子戲」專場  

12.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活動擬假紅磡高山劇場舉行，其申

請撥款額為 28,115 元。經秘書處審核及諮詢康文署意見後，建議撥款額為 25,839

元。   

13.  經討論，成員意見如下﹕  

(i)  區內長者中心為數不多，卻擬印製 1,300 張海報，有違環保原則。因

此，建議將活動第 3 項申請資助項目「海報」的資助數量，由 1,300

張下調至 300 張；以及   

(ii)  活動的第 9 項申請資助項目「文具、橫額及其他雜費」中的錄音帶支

出與第 7 項申請資助項目「錄音及錄影」重疊。因此，建議不資助錄

音帶支出，並將第 9 項申請資助項目「文具、橫額及其他雜費」的資

助金額由 2,000 元下調至 1,500 元。  

14.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額為 22,839 元。  

15.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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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城籃球發展比賽  

16.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活動擬假九龍城室內體育館舉行，

其申請撥款額為 64,704 元。經秘書處審核及諮詢康文署意見後，是項活動的建

議撥款額為 59,584 元。  

17.  經討論，成員認為是項申請的第 2 項申請資助項目「教練」開支過高，每

個籃球場每小時平均有 4 個教練。因此，建議將第 2 項申請資助項目「教練」

的資助時數由 192 小時下調至 96 小時。  

1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額為 35,904 元。  

19.  成員通過有關申請。  

「蜜蜜送健康」行動  

20.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活動由社會福利署 (下文簡稱「社署」)

津助的團體舉辦，其申請撥款額為 15,600 元。她補充，根據九龍城區議會的《撥

款須知》，如一份申請內包含多項活動，除非有關活動與主題內容關係密切，且

是達成活動目標不可或缺的一環，才會一併考慮，但在一般情況亦不會資助多

於三項活動。而是項活動由四個活動組成，故徵詢成員意見。  

(鄭利明議員於上午 11 時 06 分出席 ) 

21.  經討論，成員意見如下﹕  

(i)  贊成撥款資助申請中的「義工小組」和「義工分享會」兩項活動，惟

申請團體只可在「聖誕聯歡會」和「新年同樂旅行」中，二擇其一申

請區議會撥款；  

(ii)  互委會、法團及社區團體的旅行或茶敍活動只獲贊助每人 40 元餐宴

費、團費或交通費。申請團體將「新年同樂旅行」的支出項目分拆成

「租用旅遊車」和「午餐」以獲取更多撥款，有違公平原則；  

(iii)  雖然區議會會按個別情況就社署津助團體的活動申請逐一審視其資

助項目，惟是項活動的對象只是區內婦女及長者，並非特殊對象或殘

疾人士，而活動亦只屬一般旅行茶敍，故「新年同樂旅行」亦須按互

委會、法團及社區團體的標準贊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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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日後任何活動申請，不論其團體性質，如其活動性質只是一般旅行茶

敍，只應按互委會、法團及社區團體的標準，贊助每人 40 元餐宴費、

團費或交通費；但若其目標對象為弱勢社群 (如殘疾人士或復康人士，

但不包括長者 )，則另作別論。  

22.  秘書表示會通知申請團體，請他們在「聖誕聯歡會」和「新年同樂旅行」

中，二擇其一申請區議會撥款。秘書處會在下次社建會匯報，並交由社建會委

員審批。  

23.  成員原則上通過有關申請。  

快樂家庭「影」．「印」．「機」  

24.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活動由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服務單

位舉辦，其申請撥款額為 64,094 元。經秘書處審核及諮詢社署意見後，建議撥

款額為 62,844 元。  

25.  經討論，成員意見如下﹕  

(i)  馬灣一帶觀光景點甚多，有關活動不一定要參觀挪亞方舟公園。此

外，申請團體亦可選擇以內部資源或參加者自費支付參觀挪亞方舟公

園的入場費和活動程序費。另一方面，主題公園如香港海洋公園和香

港迪士尼樂園均有向慈善團體或社福機構提供優惠門票，申請團體可

向挪亞方舟公園查詢。總括而言，公帑不應用以資助參觀景點的入場

費或導賞團團費。因此，建議取消資助其「快樂家庭行」活動中的第

7 項申請資助項目「『挪亞方舟』入場費」及第 8 項申請資助項目「『挪

亞方舟』活動程序費」；  

(ii)  「快樂家庭營」活動中第 14 項申請資助項目「日營程序費」內容不

詳，看似屬導師費性質，惟每名導師的資助上限亦只是每小時 300 元。

申請團體在遞交申請時，應清楚交代支出項目的內容。因此，建議取

消資助其「快樂家庭營」活動中第 14 項申請資助項目「日營程序費」；

以及  

(iii)  是項申請的申請資助額達 62,844 元，惟受惠人數只有 300 人，效益不

彰。  

26.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經扣減後的建議撥款額為 41,512 元。  

27.  成員原則上通過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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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無限嘉年華 2014 

28.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莊璧如女士表示是項申請的建議撥款額為 18,840 元。  

29.  經討論，成員意見如下﹕  

(i)  申請團體須清楚說明其活動對象中「特殊人士」的意思，以及這些「特

殊人士」在參加者中所佔的比重；並向秘書處查詢可否提供審核報告

等文件，以說明去年該團體舉辦同類活動時，惠及多少「特殊人士」； 

(ii)  申請團體須清楚交代其背景，以及有否服務「特殊人士」的經驗，並

建議申請團體盡可能與區內其他服務「特殊人士」的社福機構或志願

團體合辦活動；以及  

(iii)  由於申請團體為區內註冊團體，而活動對象又以區內居民為主，已符

合申請資助資格，故建議原則上通過有關申請。惟申請團體須交代如

何吸引「特殊人士」參與活動，或與區內的志願機構合辦，並提供相

關志願機構的推薦信。  

30.  秘書表示會按照成員的意見要求申請團體提供補充資料。秘書處會在下次

社建會匯報，並交由社建會委員審批。  

31.  成員原則上通過有關申請。  

其他事項  

32.  餘無別事，主席於上午 11 時 43 分宣布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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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簡錄於 2015 年 1 月 27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5 年 1 月  


